[bookmark: bookmark3][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_GoBack]关于做好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农业（农牧）农村局：
根据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关于做好2020年高标 准农田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农建（高标）〔 2020〕16号｝、 农业农村厅《关于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的通知》（川农 函〔2020〕333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作实际，现就做好2020年防汛抗旱工作通知如下：
—、高度重视，确保准备工作落实到位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切实发挥工程在防汛 抗旱中的积极作用保障粮食生产，意义重大。各地要高度重视， 坚持疫情防控、工程建设两手抓，提前做好2020年高标准农 田建设防汛准备工作。一是根据农业农村厅印发的《四川省农 业重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的相关要求，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 防汛抗旱工作预案，确保防汛抗旱准备工作落实到位。二是建 立健全应急联动、信息共享、组织协调等工作机制，加强与应 急、气象、水利等部门的会商沟通，提前研判，努力减轻灾害 影响。
二' 落实责任，夯实防汛抗旱工作基础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责任，全面抓好高 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夯实防汛抗旱工作基础。一是抢抓 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度，确保4月底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切实发挥高标准农田“旱涝保收”的作用。二是抓好高标准农 田设施安全度汛工作，在汛前完成对项目区的隐患排查。存在 安全隐患的，要及时消除；不能及时消除的隐患，要制定安全 度汛措施。三是抓好灾毁高标准农田设施修复工作。要按照农 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灾情调度工作的通知》（川农 函〔20191 259号）相关要求，迅速收集、核实、上报灾毁情 况；要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及时组织对灾毁工 程进行修复。
三、加强指导，将防汛抗旱工作落到实处
各市（州）要加强对辖区内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指导， 通过不定期抽查、实地走访等形式，指导防汛抗旱措施和责任 落实到位。各T+5”督导组要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防汛抗旱 工作纳入重要督导内容，定期报告督导情况。近期，我厅将组 织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防汛抗旱准备工作进行调研指导，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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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建设防汛抗旱工作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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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T+5”督导组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0年4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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